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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統令

四十四年六月六日
茲制定空軍服制條例，公布之。此令。

總　　　統　蔣中正
行政院院長　俞鴻鈞

國防部部長　俞大維

空軍服制條例
四十四年六月六日公布

第　一　條　　空軍服制依本條例之規定
第　二　條　　空軍服制分左列五種
一、大禮服
二、禮服
三、晚禮服
四、軍常服
五、軍便服
第　三　條　　大禮服之服用時如左
一、國慶日慶賀或宴會時
二、元旦慶賀或宴會時
三、空軍節慶賀或宴會時
四、受領勛章或參列其典禮時
五、隨同總統參列閱兵或校閱時
六、參加本國或外國大典時
第　四　條　　禮服之服用時如左
一、謁見或迎送總統時
二、就職卸職舉行儀式時
三、隨同總統巡視或日間宴會時
四、謁見外國元首或參列其典禮與宴會時
五、訪候或答訪外國重要文武官員時
六、參加授旗或畢業典禮時
七、參加陸海空軍軍人婚喪儀節及典禮時
第　五　條　　晚禮服之服用時如左
一、國慶日元旦日或空軍節晚間宴會時
二、隨同總統晚間宴會時
三、國家大典晚間宴會時
四、參加外國晚間宴會規定服用時
第　六　條　　服用禮服時須戴白手套其各種禮服之制式如附圖（一）
第　七　條　　軍常服之服用時如左
一、平時辦公及外出時
二、參加典禮或集會時
三、操練演習及受檢閱時
第　八　條　　服用軍常服時除參加典禮及受檢閱外亦得服軍便服
第　九　條　　軍常服軍便服分冬夏二種各種制式如附圖（二）（四）（五）（六）其換季時間由國防部以命令定之
第　十　條　　女職員平時辦公集會或外出時應服制服參加典禮時加戴白手套其制服之制式如附圖（三）
第十一條　　凡擔任機械製造或維護工作時應服工作服其制式如附圖（七）
第十二條　　飛行服之制式由空軍總司令部呈報國防部核定之
第十三條　　大禮服適用於少尉以上之空軍軍官禮服晚禮服適用於空軍軍官及士官軍常服軍便服適用於空軍全體軍官士官士兵學員生
第十四條　　空軍所屬之陸軍編制部隊其軍官士官士兵仍服用陸軍服制
第十五條　　空軍人員調派陸海軍服務或陸海軍人員調派空軍服務者其服制仍照原隸軍種服制條例規定服用
第十六條　　特種地區服用之服裝得依其需要由空軍總司令部呈報國防部核定之
第十七條　　服裝佩件制式等如附圖（八）（九）（十）
第十八條　　受有勛獎章者各從其規定佩帶
第十九條　　退伍空軍軍官參加大典時得適用本條例所規定之服制
第二十條　　有關國際性禮儀上所需組成儀隊之服裝由國防部定之
第二十一條　　本條例施行日期以命令定之
總統令

四十四年六月九日
茲制定戰地公務人員管理條例，公布之。此令。

總　　　統　蔣中正
行政院院長　俞鴻鈞

戰地公務人員管理條例

四十四年六月九日公布

第　一　條　　戰地公務人員之管理依本條例之規定本條例未規定者適用其他法律之規定
第　二　條　　戰地公務人員之選派如適用法定資格有困難時得由戰地最高行政長官斟酌該管地區實際情形並按職務上必要之學識經驗才能體力等標準就左列各款人員選派之
一　隨軍前進之戰地工作人員
二　原在敵後之我方工作人員或游擊人員
三　各機關儲備登記人員
四　陷留匪區之我方忠貞人員
五　反正立功人員
六　中等以上學校畢業生及其他志願或適於戰地工作人員
凡經考銓合格人員願赴戰地服務者得儘先優予選派
第　三　條　　戰地公務人員選派後應即報由上級機關核轉銓敘部備查並隨時報送動態登記
第　四　條　　戰地公務人員之俸給得由該管行政長官斟酌實際情形參照法定俸給擬定標準支給之並報由上級機關核轉銓敘部備查
第　五　條　　戰地公務人員選派後之考核除特殊功過隨時獎懲外得由該管行政長官參照法定辦法及程序辦理並報由上級機關核轉銓敘部備查
第　六　條　　戰地公務人員因公殉職或傷殘者由戰地最高行政長官斟酌實際情形從優擬定標準撫卹救助之並報由上級機關核轉銓敘部備查
第　七　條　　戰地各級人事管理業務應設專管機構辦理其主管人員除設於戰地最高行政機關內者由銓敘部依法任免考核及指揮監督外其餘各機關人事人員之選派得由該管行政長官照本條例之規定辦理
第　八　條　　依本條例選派人員於該管地區恢復常態時除具有法定資格者照選派等階予以晉敘外其餘未具法定資格者得就其原任職務及服務成績由考試院從優銓定其任用資格
第　九　條　　本條例未規定事項得由該管行政長官參照人事法令擬定報由上級機關核轉銓敘部備查
第　十　條　　本條例適用地區由行政院會同考試院以命令定之
第十一條　　本條例自公布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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